
 1 / 8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胜利新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股份合法合规的意见

胜利新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材料”、“公司”），证券简称：

新大材料，证券代码：874676，公司股票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起在全国股转系

统挂牌公开转让。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证券”、“主办券商”）作为新大材

料的持续督导券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购实

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

原则，对本次新大材料回购股份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出具本合法合规意见。

一、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的意见

（一）股票挂牌时间已满 12 个月

新大材料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

转让，公司股票挂牌时间已满 12 个月，符合《回购实施细则》中第十一条“公

司股票挂牌满 12 个月”的规定。

（二）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新大材料经审计的 2025 年度财务数据，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

产为 1,948,013,120.82 元，流动资产为 885,075,511.62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净资产为 1,269,215,101.19 元，资产负债率为 34.85%。按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测算，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115,200,000 元占公司总资产、流

动资产、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分别约为 5.91%、13.02%、

9.08%。回购完成后资产负债率预计为 37.04%，不存在资产负债率大幅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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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因此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及《2025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4 年末、2025

年末，公司的流动比率（以合并报表为基础）分别为 1.71 倍和 1.63 倍，资产负

债率（以合并报表为基础）分别为 30.53%和 34.85%，资本结构稳定，公司整体

流动性及偿债能力稳定，不存在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2025 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53,900.70 万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7.15 万元，分别同比上

升 16.93%和 68.67%。

截至 2025 年末，公司可使用非受限货币资金为 12,144.18 万元，本次回购按

照最高回购股份数量及回购价格上限，预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115,200,000元，

公司可使用非受限货币资金完全覆盖回购资金上限。截至 2025 年末，公司短期

借款金额为 5,843.92 万元，金额较低，公司不存在股东财务资助，公司借款偿

还压力较小。

综上，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稳定，资本结构稳定，回购资金来源充足，结合公

司可用货币资金规模、短期借款、经营性负债规模、现金流量状况、股东财务资

助及未来生产经营所需现金等事项，公司具备以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的履约能力，

不会因本次回购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款“回购股份实施后，挂牌公司具备债

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

（三）回购股份方式符合规定

新大材料目前的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转让。公司拟采用集合竞价方式面向全

体股东回购公司部分股票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符合《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第十二条“挂牌公司实施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应当面向公司全体股东，不得采用

大宗交易、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回购股份”的规定。

（四）关于回购规模、回购价格、回购资金安排和回购实施期限安排符合

规定

根据新大材料出具的《回购股份方案》，本次回购价格、回购规模、回购资

金安排、回购实施期限等情况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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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购规模

本次回购前，公司总股本为 482,241,587 股，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预计不超

过 32,000,000 股（含本数），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高于 10%。预计回购

股份所需资金总额不超过 115,200,000 元（含本数）。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

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实际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注册资本。

2、回购价格

本次回购价格不低于 2.5 元/股，不超过 3.6 元/股。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

股份方案前 60 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存在交易均价，交易均价为 3.05 元/股，

拟回购价格上限不低于上述价格，不高于上述价格的 200%。公司本次回购价格

符合《回购实施细则》中第十四条“挂牌公司应当合理安排回购规模和回购资金，

并在回购股份方案中明确拟回购股份数量或者资金总额的上下限，且下限不得低

于上限的 50%”的规定。

3、回购资金安排

公司本次预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115,200,000 元，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

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资金为准，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4、回购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

超过 9 个月。本次回购实施期限安排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竞价或做

市方式回购的实施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自董事会或股东会（如须）通过回购股

份决议之日起算”的规定。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数量或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

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实施回购事宜，则回购期限

自董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提前届满。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新大材料本次回购股份中关于回购规模、回购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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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回购实施期限等安排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回购股份必要性

（一）本次回购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为进一步实现

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公司在考虑业务发展前景、经营情况、财务状况、未来盈

利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

本，以积极回报投资者，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投资者利益。

（二）回购前股价与公司价值分析

公司目前的股票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方式。公司股票存在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 60 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存在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为 3.05 元/股。根据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及《2025 年年度报告》，

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计算）分别为 0.17%和 0.75%，本次拟以自有资金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

减少注册资本，进一步提高公司资本回报率，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维护公

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从而更好地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新大材料实施本次股份回购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具有

一定的必要性。

三、本次回购价格的合理性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结合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及近期公司股价，

确定本次回购价格不低于 2.5 元/股，不超过 3.6 元/股。本次回购股份价格的合理

性分析如下：

（一）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 60 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存在交易

均价，交易均价为 3.05 元/股。本次回购股份价格参考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状况

及前 60 个交易日均价确定，且在二级市场交易以集合竞价的方式进行回购，信



 5 / 8

息公开透明。

（二）公司每股净资产情况

根据公司公开披露的 2025 年年度报告，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

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2.63 元。

收购对公司长期发展不看好的投资者股份，保证了退出投资者的利益，同时

给予其他投资者信心，优化公司股本结构，为公司的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公司

通过在二级市场竞价回购，信息公开透明鼓励投资者长期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

通过“低价”回购排除相关股东参与回购机会的情形。

（三）前次发行股份情况

公司挂牌以来未进行定向发行。

（四）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根据《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C）-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C30）-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C306）-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

造（C3062）。经选取与公司所属同行业的新三板挂牌公司进行对比分析，具体分

析如下：

证券代码 可比公司 市净率（倍）

833859.NQ 国能新材 5.96

871769.NQ 路通股份 0.42

874551.NQ 宝盖新材 2.14

837851.NQ 至诚复材 0.65

836703.NQ 创一新材 0.33

838109.NQ 裕丰威禾 3.64

注：市净率=2026年 4月 21日收盘价/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每股净资产。

根据公司披露的 2025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5年末，公司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2.63元，本次回购价格上限为 3.6元/股，对应市净率为 1.37

倍倍，处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市净率区间内。

综上所述，本次回购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情况，结合公司股

本、回购目的、董事会前 60 个交易日均价、每股净资产情况、同行业公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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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高于 3.6 元/股，回购价格上限未超过董事会通过

回购股份决议前 6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 3.05 元的 200%，符合《回购细则》第十

五条的规定，本次回购股份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可行性

根据新大材料经审计的 2025 年度财务数据，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

产为 1,948,013,120.82 元，流动资产为 885,075,511.62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净资产为 1,269,215,101.19 元，资产负债率为 34.85%。按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测算，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115,200,000 元占公司总资产、流

动资产、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分别约为 5.91%、13.02%、

9.08%。回购完成后资产负债率预计为 37.04%，不存在资产负债率大幅提高的

情形，因此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及《2025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4 年末、2025

年末，公司的流动比率（以合并报表为基础）分别为 1.71 倍和 1.63 倍，资产负

债率（以合并报表为基础）分别为 30.53%和 34.85%，资本结构稳定，公司整体

流动性及偿债能力稳定，不存在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2025 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53,900.70 万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7.15 万元，分别同比上

升 16.93%和 68.67%。

截至 2025 年末，公司可使用非受限货币资金为 12,144.18 万元，本次回购按

照最高回购股份数量及回购价格上限，预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115,200,000元，

公司可使用非受限货币资金完全覆盖回购资金上限。截至 2025 年末，公司短期

借款金额为 5,843.92 万元，金额较低，公司不存在股东财务资助，公司借款偿

还压力较小。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实施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对公司财务、经营状况、债务

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符合《回购实施

细则》的相关规定，具有可行性。

五、本次回购股份完成后是否可能触发降层情形及相关风险应对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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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前，公司系基础层挂牌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完成之后，公

司不存在可能触发降层的情形。

六、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一）本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予以审议，如果股东会未能审议通过本方

案，将导致本回购计划无法实施。

（二）公司回购具体实施受限于回购期内市场交易活跃度、具体交易市场价

格波动、重大事项影响等诸多不可测因素，存在无法实施或部分无法实施的不确

定性风险。

（三）若本次回购过程中公司发生权益分派事项，则公司将相应调整回购价

格。

主办券商已按照《回购实施细则》检查新大材料本次回购方案，并提请公司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次回购股份的后续操作，真实、完整、准确、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于该项目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亦不存

在未披露的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根据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挂牌公司也不存

在直接或者间接有偿聘请除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依法需

要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外的第三方行为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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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胜利新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股份合法合规的意见》的盖章页）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章）

2026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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